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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尚品宅配 股票代码 30061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何裕炳 罗时定

电话 020-85027987 020-85027987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花城大道85号3501房之

自编01-05单元

广州市天河区花城大道85号3501房之

自编01-05单元

电子信箱 securities@spzp.com securities@spzp.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551,558,535.02 1,709,509,403.80 -9.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0,669,356.22 -105,903,610.70 23.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88,464,244.60 -118,621,033.60 25.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17,823,644.83 -240,340,592.69 9.3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 -0.49 26.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 -0.49 26.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1% -2.89% 0.4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7,378,513,236.26 8,274,814,088.99 -10.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144,476,301.31 3,412,568,992.53 -7.8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4,809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股东总数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李连柱 境内自然人 20.78% 46,659,935 34,994,951 质押 3,040,000

周淑毅 境内自然人 7.79% 17,493,996 13,120,497 质押 3,040,000

彭劲雄 境内自然人 7.71% 17,320,185 12,990,139 质押 9,474,900

付建平 境内自然人 3.90% 8,746,535 6,559,901 不适用 0

李钜波 境内自然人 3.28% 7,355,195 0 质押 3,000,000

天津达晨创富创业投资

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8% 3,091,997 0 不适用 0

深圳市达晨财信创业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1% 2,934,685 0 不适用 0

深圳锦洋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锦洋6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8% 2,420,000 0 不适用 0

颜建 境内自然人 0.98% 2,205,500 0 不适用 0

彭伟 境内自然人 0.62% 1,395,98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李连柱和周淑毅为一致行动人，深圳市达晨财信创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和天津达晨创富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

其他股东公司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无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广州尚品宅配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连柱

2025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

300616

证券简称：尚品宅配 公告编号：

2025-037

号

广州尚品宅配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尚品宅配家居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于2025年8月27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广州尚品宅配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6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航宇微 股票代码 30005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欧比特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高曈 何燕

电话 0756-3399569 0756-3399603

办公地址 珠海市唐家东岸白沙路1号欧比特科技园 珠海市唐家东岸白沙路1号欧比特科技园

电子信箱 gaotong@myorbita.net zqb@myorbita.net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39,996,622.78 145,820,999.66 -3.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2,541,309.10 -24,597,962.57 -154.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69,784,868.81 -33,679,130.86 -107.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7,040,744.13 -18,177,289.04 -103.7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97 -0.0353 -154.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97 -0.0353 -154.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9% -1.20% -2.3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2,459,797,884.70 2,473,450,165.72 -0.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11,750,947.80 1,773,984,775.06 -3.5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76,597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珠海格力金融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20% 105,904,291.00 0.00 不适用 0

颜军 境内自然人 6.63% 46,177,194.00 46,055,395.00 冻结 6,664,759.00

吴郁琪 境内自然人 1.66% 11,580,000.00 0.00 不适用 0

UBS�AG 境外法人 1.50% 10,425,027.00 0.00 不适用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0.82% 5,709,388.00 0.00 不适用 0

王涛 境内自然人 0.79% 5,470,500.00 0.00 不适用 0

金勇 境内自然人 0.58% 4,016,800.00 0.00 不适用 0

张灯华 境内自然人 0.47% 3,300,000.00 0.00 不适用 0

徐波 境内自然人 0.28% 1,940,000.00 0.00 不适用 0

史永易 境内自然人 0.26% 1,835,661.00 0.0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构成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公司股东王涛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1,090,000股外，还通过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4,380,500股，实际合计持有5,470,500

股。

2、公司股东金勇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550,800股外，还通过东吴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3,466,000股， 实际合计持有4,016,

800股。

3、公司股东张灯华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公司股份3,300,000股。

4、公司股东徐波通过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公司股份1,940,000股。

5、公司股东史永易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372,300股外，还通过首创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463,361股， 实际合计持有1,

835,661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控股股东上层股权结构拟发生变动

2025年4月11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珠海格力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关于股权结构拟变动调整的通知》：公司实际控制人珠海

市国资委下发《关于组建珠海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通知》（珠国资【2025】50号），根据《珠海市2025年市属国有企业专业化整合

方案》要求，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与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力集团” ）将共同组建珠海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暂定

名，以下简称“珠海科技集团” ），格力集团将持有的部分股权和资产（含格力金投100%股权）对珠海科技集团进行注资。 本次组建完

成后，珠海科技集团将成为格力金投的股东。 格力金投仍为公司控股股东，珠海市国资委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控股股东与实际控

制人未发生变化。

公司于2025年4月1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关于控股股东上层股权结构拟发生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2025-002）》，对公司的生产和经营活动未产生实质性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进展，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珠海航宇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

300053

证券简称：航宇微 公告编号：

2025-039

珠海航宇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珠海航宇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已于2025年8月27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珠海航宇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

300053

证券简称：航宇微 公告编号：

2025-040

珠海航宇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1298

证券简称：好上好 公告编号：

2025-050

深圳市好上好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昌化工 股票代码 00227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卢龙 费云辉

办公地址 张家港市人民东路11号-华昌东方广场4楼 张家港市人民东路11号-华昌东方广场4楼

电话 0512-58727158 0512-58727158

电子信箱 huachang@huachangchem.cn huachang@huachangchem.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216,656,620.64 4,233,937,343.75 -24.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924,321.60 451,122,328.18 -97.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4,323,376.72 427,392,681.13 -98.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0,593,744.73 268,747,746.90 -133.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15 0.4737 -97.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15 0.4737 -97.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9% 7.97% -7.78%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7,660,159,596.26 7,793,983,200.30 -1.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450,855,389.30 5,725,640,461.50 -4.8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9,71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苏州华纳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8.88% 275,059,519 0 不适用 0

江苏华昌（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1.99% 114,209,198 13,915,516 冻结 13,915,516

厦门汉云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汉云股票精选二

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7% 10,237,600 0 不适用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方中证1000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55% 5,274,000 0 不适用 0

倪正祥 境内自然人 0.47% 4,513,900 0 不适用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46% 4,396,931 0 不适用 0

金燕 境内自然人 0.40% 3,767,500 0 不适用 0

倪葵 境内自然人 0.39% 3,751,400 0 不适用 0

郭汉文 境内自然人 0.38% 3,587,900 0 不适用 0

深圳市前海圣耀资本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圣耀

卓汇沪深港阿尔法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7% 3,516,687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报告期，本公司第一大、第二大股东间无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协议和安排；

其他前10名股东与前两大股东无关联关系，无一致行动协议和安排，不构

成一致行动人；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是否构成一致行动

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前10名股东中第3、5、7、8、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股份为：10,237,600股、4,513,800股、1,518,700股、3,673,500股、1,

455,647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不适用。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274

证券简称：华昌化工 公告编号：

2025-024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2、股东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本次股东会的

召开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4、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9月11日下午13: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1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

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1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

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一种方式表决，如果同一表决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5年9月8日

7、出席对象

（1）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

并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地点：江苏省张家港市华昌东方广场四楼公司会议室（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东路11号）

二、会议审议事项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为联营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特别说明：

（1）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7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2）根据要求，上述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

三、出席会议登记事项

1、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持股凭证

和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进行登记；

（2）法人股东代表持出席者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或法人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卡、持股凭证和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

执照复印件进行登记；

（3）异地股东可凭以上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上请注明“参加股东会” 字样，须在2025年9月10日下午16点前送达

本公司证券投资部），不接受电话登记和会议当天登记。

2、登记时间：2025年9月10日，上午8：00一11：00，下午13：00一16：30。

3、登记地点：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东路11号华昌东方广场四楼董事会办公室。

4、会议联系方式：

联 系 人：费云辉、王操

联系电话：(0512)58727158；传真：(0512)58727155

邮政编码：215600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的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

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7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为“362274” ，投票简称为“华昌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

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

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9月11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1日上午 9:15，结束时间为 2025�年9月11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

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

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

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于2025年9月11日召开的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并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

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为联营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注：1、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在“同意” 、“反对” 、“弃权” 下面的方框中打 “√”为准，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委托人（签名或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股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2025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002274

证券简称：华昌化工 公告编号：

2025-022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华昌化工”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8月15日以通讯方式发

出，会议于2025年8月26日在张家港市华昌东方广场四楼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九人，现场出席会议董事九人，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胡波先生召集并主持，

与会董事经审议并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联营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董事张汉卿先生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披露的《关于为联营企业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全票同意审议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四、备查文件

1、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274

证券简称：华昌化工 公告编号：

2025-023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联营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为公司联营企业--张家港运昌绿色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运昌物流” ），提供财务资助金额（额度）的不超过（含）2,000万元；资助期限不超过2027年6月30日；利率为银行贷款同等利率标

准。 运昌物流其他股东（或其关联方等）将按照出资比例向运昌物流提供同等财务资助。

2、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

立董事专门会议全票同意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

3、公司将继续密切关注运昌物流的经营情况，加强对其财务状况的跟踪评价，控制相关风险。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根据公司发展规划，近年来，本公司在氢能源领域拓展，构建了包括氢燃料电池研发、生产，整车制造，应用场景等环节生态圈。 本

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运昌物流公司，为氢能产业示范应用之中的重要一个环节（运昌物流运营车辆中包含60辆氢燃料电池重卡），

本公司希望通过支持运昌物流做好相关业务，为氢燃料电池重卡在其他物流企业（非关联方）推广运营，提供参考样本；从而促进该产

业发展。 本次财务资助金额不超过2,000万元（额度），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资助期限不超过2027年6月30日，利率为银行贷款同

等利率标准。 运昌物流其他股东（或其关联方等）将按照出资比例向运昌物流提供同等财务资助。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不会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公司董事、总经理张汉卿先生担任运昌物流董事长，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财务资助事项构成关

联交易。

2025年8月26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联营企业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张家港运昌绿色物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奕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1�年8�月23日

住所：张家港保税区石化交易大厦2216室

股权结构：江苏长江航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持股51%，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持股49%。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从事国际集装箱船、普通货船运输；从事内地与港澳间集装箱船、普

通货船运输；国内货物运输代理；陆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港口设施设备和机械租赁维修业务；港口理货；装卸搬运；运输货物打包服

务；租赁服务（不含出版物出租）；机械设备租赁；采购代理服务；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机械设备销售；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2、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4年12月31日，运昌物流总资产7,268.94万元，总负债5,774.46万元，所有者权益1,494.48万元；2024年

度，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85.53万元，实现利润总额344.86万元。

3、公司以前会计年度未对运昌物流提供财务资助。

4、运昌物流为非失信被执行人，其资信状况良好，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5、被资助对象其他股东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长江航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峰；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4�年11月10日；

住所：张家港保税区纺织原料市场337室；

股权结构：江苏港城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持股76.0527%，张家港保税区扬子江物产控股有限公司持股10%，张家港市贰零壹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普通合伙）持股8.9473%，张家港电子口岸有限公司持股5%；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国内船舶

管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无船承运业务；船

舶租赁；船舶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国内贸易代理；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运昌物流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运昌物流控股股东为江苏长江航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最终实际控制人追溯为江苏港城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具体

产权关系结构如下：

三、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将按照本次董事会、股东会审议批准的条件及标准，与运昌物流签署相关协议；并根据运昌物流实际经营需要，在不超过经

审批额度的前提下，按需进行资助。 公司将持续跟踪后续相关情况，控制风险。

四、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本公司以前年度没有发生过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且本次提供的财务资助金额较小，运昌物流其他股东（或其关联方等）将按照出

资比例向运昌物流提供同等财务资助；因此，风险较小，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后续，本公司将密切关注运昌物流

的经营管理情况，加强对其财务状况的跟踪评价，控制相关风险。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经审核，公司向联营公司运昌物流提供财务资助，是发展氢能源产业的需要，符合公司发展规划，且金额较小；其他股东（或其关联

方等）将按照出资比例向运昌物流提供同等财务资助，风险可控；因此，本次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

六、董事会意见

本次公司对运昌物流的财务资助是基于落实本公司氢能源发展规划，构建产业生态圈，做好示范应用推广的需要，符合公司实际

情况及产业拓展的需要；本次财务资助事项金额较小，风险可控，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董事会审议该事项，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七、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本公司以前年度未发生过财务资助事项，以前年度财务资助金额为0万元。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发生后（2,000万元额度全额发生），

本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0.35%。

八、备查文件

1、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7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好上好 股票代码 00129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丽春 张凯芳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高

新南 一 道 002号 飞 亚 达 科 技 大 厦

1501A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高

新南 一 道 002号 飞 亚 达 科 技 大 厦

1501A

电话 0755-86013767 0755-86013767

电子信箱 bob-ir@bobholdings.com bob-ir@bobholdings.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3,883,660,526.99 3,344,360,540.97 16.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3,611,402.87 19,650,472.66 71.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32,162,398.44 15,671,781.27 105.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39,527,772.84 -486,847,181.97 -10.8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39 0.0665 71.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39 0.0665 71.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2% 1.27% 0.8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3,391,750,632.64 2,794,850,245.29 21.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92,598,867.21 1,575,942,144.99 1.0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76,77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熱點投資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33.28% 98,775,450 98,775,450 不适用 0

深圳市点通

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39% 21,950,100 21,950,100 不适用 0

王玉成 境外自然人 6.49% 19,254,472 19,254,472 不适用 0

深圳市前哨

投资管理中

心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71% 13,986,813 0 不适用 0

深圳市聚焦

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63% 13,749,370 0 不适用 0

深圳市研智

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88% 8,558,766 0 不适用 0

深圳市持恒

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79% 8,291,410 0 不适用 0

BAR-

CLAYS�

BANK�PLC

境外法人 0.47% 1,409,767 0 不适用 0

裴旋 境内自然人 0.41% 1,227,099 0 不适用 0

陈建有 境内自然人 0.34% 1,000,0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王玉成为热点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范理南为深圳市点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执

行事务合伙人；王玉成与范理南为夫妻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王玉成、范理南。 除上述关系

外，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无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2025年5月16日，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以总股本204,714,

480股为基数，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6元人民币（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2,282,868.80�元（含税），不送红股。 同时

以资本溢价形成的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5股，合计转增92,121,516�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296,835,996股。 公司

于2025年5月28日已完成权益分派及注册资本变更等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

关公告。

2、2025年5月1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股东减持至5%以下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司股东深圳市

前哨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及深圳市聚焦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截至2025年5月16日，其

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已低于5%，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证券代码：

301469

证券简称：恒达新材 公告编号：

2025-048

浙江恒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2274

证券简称：华昌化工 公告编号：

2025-021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恒达新材 股票代码 30146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郑洲娟 -

电话 0570-7061199 0570-7061199

办公地址

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湖镇镇工业园区

大明路8号

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湖镇镇工业园区

大明路8号

电子信箱 hdxc@hengdaxincai.com hdxc@hengdaxincai.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520,730,724.81 507,796,937.37 2.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4,234,957.57 39,207,924.00 -12.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28,442,995.64 36,501,312.73 -22.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4,186,286.44 156,226,552.59 -128.2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8 0.44 -13.6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8 0.44 -13.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9% 2.81% -0.3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1,662,858,552.95 1,684,780,586.10 -1.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62,272,675.10 1,364,084,626.05 -0.1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6,87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 （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潘昌

境内自然

人

37.86% 33,873,000 33,873,000 不适用 0

衢州川达

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7.21% 15,401,000 2,750,179 不适用 0

姜文龙

境内自然

人

10.13% 9,064,182 6,798,136 不适用 0

龙游联龙

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

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9.06% 8,110,000 0 不适用 0

#邓红林

境内自然

人

1.10% 983,700 0 不适用 0

#陈峰

境内自然

人

0.71% 635,000 0 不适用 0

宫本旭

境内自然

人

0.39% 347,798 0 不适用 0

#张毅

境内自然

人

0.29% 256,700 0 不适用 0

BAR-

CLAYS�

BANK�

PLC

境外法人 0.27% 241,325 0 不适用 0

中信建投

基金－宁

波银行－

中信建投

基金－共

赢 9号员

工参与战

略配售集

合资产管

理计划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27% 239,46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股东潘昌、姜文龙为衢州川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

2、股东潘昌、姜文龙参与中信建投基金－宁波银行－中信建投基金－共赢9号员工参与战略

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 （如

有）

1、公司股东邓红林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通过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983,700股，实际合计持有983,700股；

2、公司股东陈峰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180,000股，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455,000股，实际合计持有635,000股；

3、公司股东张毅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256,700股，实际合计持有256,700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回购公司股份事项

公司于2024年3月1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并在未来适宜时机将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发行的人

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5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

39.37元/股。 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12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4）。

因公司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回购价格上限自2024年6月25日起由39.37元/股调整为38.81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

月18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4）。

截至2025年3月11日，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1,058,600股， 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1.1831%，购买股份的最高成交价为28.85元/股，最低成交价为20.28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25,097,637.00元（不含交易费用）。公

司本次股份回购期限已届满，回购金额已超过回购方案中的回购资金总额下限，且未超过回购资金总额上限，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已实

施完毕。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12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股份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7）。

公司于2025年4月2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或自筹

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并在未来适宜时机将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公司于2025年5月1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

案》，同意将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36.34元/股（含本数）调整至35.37元/股（含本数）；回购资金总额由“不低于人民币1,500万元（含本

数）且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含本数）”调整至“不低于人民币2,500万元（含本数）且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本数）。回购期

限为自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2025年5月19日披露

于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7）、《关于调整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3）。

因公司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回购价格上限自2025年5月26日起由35.37元/股调整为35.02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

月20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6）。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暂未实施本次股份回购。

2、2024年度利润分配事项

公司于2025年4月2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拟以发布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前一日公司的总股本89,480,000股扣除公司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内已回购股份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3.5元人民币（含税），不送红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公司不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转增股本。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3）。

公司于2025年5月13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

13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31）。

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035），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

已实施完毕，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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